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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413 证券简称：安培龙 公告编号：2025-052 

 

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宁波长盈粤富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主体为持有安培龙5%以上股份的股东长盈粤富，不属于公司第

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安培龙第一大股东、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安培龙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2.本次权益变动为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

源。大宗交易受让方通过大宗交易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3.本次权益变动后，长盈粤富合计持有股份比例从7.44%下降至6.66%。本次权

益变动的比例触及1%的整数倍。 

4.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减持股份计划及实施情况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

6月5日、2025年7月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权益变动触及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培龙”或“公司”）于2025年7月9日

收到持有安培龙5%以上股份的股东宁波长盈粤富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长盈粤富”）

出具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长盈粤富于2025年7月11日至2025年7月16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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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5%；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股份数量51.41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52%；共计减持76.4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8%1。本次权益变

动后，长盈粤富合计持有股份比例从7.44%下降至6.66%。本次权益变动的比例触及

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宁波长盈粤富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海光楼F座402-5室（住所申报承诺试点区） 

本次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7月11日—2025年7月16日 

股票简称 安培龙 股票代码 301413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长盈粤富 A股 76.41 0.78% 

合计 —— 76.41 0.78%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间接方式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继承□ 

赠与□                       表决权让渡□ 

其他□（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 

资金来源 

（可多选）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股东投资款□ 

其他□（请注明）             不适用☑ 

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长盈粤富 

合计持有股份 731.9675 7.44 655.5575 6.6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31.9675 7.44 655.5575 6.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731.9675 7.44 655.5575 6.66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1
 注：本公告若存在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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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减持股份计划的承诺与

履行情况、意向、计划等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2025年6月5日、2025年7月9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45）、《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权益变动触及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

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深交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二、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主体为持有安培龙5%以上股份的股东长盈粤富，不属于公司第

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安培龙第一大股东、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安培龙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2.本次权益变动为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

源。大宗交易受让方通过大宗交易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3.本次权益变动后，长盈粤富合计持有股份比例7.44%下降至6.66%。 

4.股东长盈粤富将继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长盈粤富出具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7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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